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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2026 年松材线虫病林业
有害生物防治项目作业设计采购需求书

项目业主情况：

·项目业主名称：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林业局

·地址：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吉田镇鹿鸣东路林业办公大

楼

·联系电话：13509255901

·联系人：黄嗣通

一、中介服务名称

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2026 年松材线虫病林业有害生物防

治项目作业设计技术服务

二、对中介服务机构的资质要求

（一）资质要求：须具备具有林业调查规划设计丙级及以

上资质。

（二）需要回避的机构：无。

三、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

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林业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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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

1.项目背景：为严格落实完成国家、省、市下达的松材线

虫病监测防治任务，保障森林生态与林业安全，需依据疫区林

分、疫情及媒介昆虫实际，编制系统化防治作业设计，确保防

治措施落地，巩固攻坚成果。

2.目标：编制完成一套符合国家及行业规范、内容完整的

作业设计书。设计方案科学可行，确保能够通过上级部门审核、

批复。

（二）服务类型与具体要求

1.服务范围：完成从现场勘察、资料收集、设计文本编制、

修改、打印装订、配合审批的全过程服务。

2.作业设计要求：设计区域位于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境内，

作业设计应坚持“预防为主、科学治理、依法监管、强化责任”

的方针，确保防治工作科学、精准、有效。

作业设计的成果资料包括作业设计说明书、作业设计统计

表、矢量数据、林地现状图、作业设计图等。

3.质量要求：符合法律法规和省、市相关规范要求，确保

设计方案科学、合理、可行。

（三）项目参数

1.项目选址：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县域内。

2.项目内容：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2026 年松材线虫病林业

有害生物防治项目任务为：对二广高速两旁、吉田镇疫情小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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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的零星病（枯死）松树实施“即死即清，动态清零”除治模

式；对全县 23 万亩松林进行松材线虫病秋季专项普查及精细化

日常管理。

四、合同履行地点和方式

（一）服务时间、地点、方式：中选机构需派专业人员赴

项目地点进行实地调查。设计工作主要在中选机构办公场所完

成，关键节点的沟通可在项目业主指定地点或以线上方式进行。

（二）主要服务地点：以中介服务机构办公场所为主，结

合项目进行现场调查。

五、公开选取方式和计价标准

（一）公开选取方式：方案择优选取。

（二）报价方式：报总价。

（三）计价标准：报价应为完成本需求书所述全部工作内

容（含资料审核、实地调查、修改、编制设计书、打印装订、

税费等）所需的全部费用包干总价。

六、服务时间

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签字盖公章后生效。服务方需一个

月内按上级主管部门要求编制《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2026 年松

材线虫病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项目作业设计》，确保设计方案符

合法律法规及省、市相关规范。

七、验收

（一）验收时间：服务完成后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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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验收程序：双方共同验收。中选机构提交设计作业

成果后，由项目业主组织内部审查，审查通过后视为验收合格。

如需上报审核，以通过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批复为最终验收

标准。

（三）验收标准：按照要求提交作业设计成果，资料包括

作业设计说明书、作业设计统计表、矢量数据、林地现状图、

作业设计图等。

（四）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：项目业主有权要求中选机

构在规定期限内无偿修改完善。若修改后仍不符合要求，或中

选机构无法按时交付，项目业主有权拒收成果、单方解除合同，

并要求中选机构承担违约责任。

八、结算方式

一次性付款：验收合格后十个工作日内，采购人向中选中

介服务机构一次性支付合同总金额。

九、违约责任

（一）中选机构未按合同约定期限交付成果的，每逾期一

日，应按合同总金额的千分之一向项目业主支付违约金。逾期

超过 15 日，项目业主有权解除合同。

（二）中选机构交付的成果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，经修改

后仍无法达到验收标准的，项目业主有权解除合同，中选机构

应返还已收取的全部费用，并赔偿由此给项目业主造成的损失。

（三）项目业主无正当理由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的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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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期一日，应按应付未付款项的千分之一向中选机构支付违约

金。

十、补充合同和解决争议方式

（一）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一致后签订补充

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（二）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

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项目业主所在地人民法院

提起诉讼。

十一、备注

（一）本合同所有实质性内容，均以本采购需求书及最终

的采购结果公告为准。

（二）中选机构响应文件中提交的技术方案、服务团队名

单等，将作为合同附件，具有法律约束力。

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林业局

2026 年 4 月 24 日


